
满洲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信用监督管理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管理

监督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优化营商环境，维护良

好市场秩序，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秉持诚信原则、强化自律意识，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外商投资法》等相关规定，

结合满洲里市实际状况，特制定 2025 年信用监督管理和外商投

资企业注册管理科检查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坚

持依法监管、公平公正、协同高效等原则。加强外商投资企业

管理，严格落实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规范外商投资

准入、登记注册、变更、注销等全流程管理，保障外商投资企

业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推行“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模式，增强监管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引导市场主体遵

守法律法规、秉持诚信原则，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二、检查任务

（一）市场主体登记事项监督检查

1.检查对象：全市范围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外商投资企业（含分支机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

2.检查内容：市场主体名称、住所（经营场所）、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注册资本（出资额）、经

营范围等登记事项是否与登记机关核准的事项一致；是否存在

未经登记擅自变更登记事项的情形。

3.检查方式：以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4.检查频次：此项检查以纳入“双随机、一公开”年度抽

查检查计划，本年度内，此项检查原则上不超过一次。

5.检查时间：2025 年 2 月至 12 月

（二）企业公示信息监督检查

1.检查对象：全市范围内的企业（含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

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

2.检查内容：（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检查年报报送的通

信地址、联系电话、存续状态、投资设立企业及购买股权信息、

资产状况、从业人数、党建信息等是否真实、及时、完整。

（2）即时信息公示：检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变更信

息、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受到行政处罚信息等依法应当公

示的即时信息是否自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3.检查方式： 以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4.检查频次： 此项检查纳入“双随机、一公开”年度抽查

检查计划，本年度内，此项检查原则上不超过 1 次。

5.检查时间：2025 年 2 月至 12 月

（三）对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经营主体的行政检查

1.检查对象： 已向满洲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移出经营



异常名录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外商投资企

业（含分支机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2.检查内容： 重点核实市场主体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原

因

3.检查方式：触发式检查

4.检查频次：年度内此项检查原则上不超过 1 次。

5.检查时间：2025 年 1 月至 12 月。

三、工作要求

（一）严格依法行政

执法人员须按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外商投资法》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检查程序开展检查，

确保过程合法、结果清晰、证据确凿。

（二）注重宣传引导与服务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宣传信用监管法规政策，解读检查计划

要求，引导市场主体履行公示义务、增强守法意识。畅通咨询

渠道，提供信用修复咨询。持续优化外资企业服务机制，优化

流程、提升效率，动态跟踪信用状况，为有需求的外资企业提

供信用修复咨询指导，推动其健康发展。

（三）加强信息报送与结果运用

按时完成上级部署的信用监管任务和数据报送要求，及时

将检查结果录入公示系统和监管平台并公示。强化结果分类运

用，为信用约束等提供支撑，统筹做好全年信用监管和外商投

资企业注册管理工作。



满洲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7 月 23 日


